NATWA 章程和規章準則知多少？ 

一般常被質疑或被錯誤解讀的問題

1．會費年度：根據章程第十五條規定：會計年度應自五月一日起至翌年四月三十日止。但2001年四月二十日年會的會議記錄上卻記載：會費年度是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。由會議記錄看來，這只是一種宣佈，並未經過提案、討論、表決等程序。況且這規定又和章程第十五條的規定抵觸，（任何規定和憲章抵觸就無效），所以是不能成立的。會員的權利義務是由五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為止。不過為了方便，權宜之計，各分會或會員組在每年五月一日前可以預收下年度的會費。

舊會員在每年一月一日以後補交會費者，根據選罷法第二條第二款之規定是沒有投票權的，以避免人頭投票之弊端。但她補交會費後可以享有投票權以外的會員權利。如她不願補交會費則得比照新會員的入會辦法重新入會（交入會費和兩個舊會員的推薦）。原則上我們不鼓勵如此行。

新會員在五月一日前入會者，她的權利義務仍是由五月一日開始，但為表歡迎，可以開始寄

Newsletter。分會會員可以選擇不參加總會的活動，但仍是總會的會員。總會的會員也可以選擇不參加分會。

2. 章程第三條第四款：會員未繳會費踰期三個

月，經書面通知兩次仍未繳納者，則喪失會員權利。我們的新年度自五月一日開始，到七月三十一日止（三個月），如經兩次書面通知（包括email）仍未繳納者，就不該再寄刊物。因此各分會長和區理事在此三個月內(到七月三十一日) 務必要催繳。七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繳納者，總會收到會費後再隨時補寄刊物，並恢復會員的權利。請會員組和出版組保持密切合作, 同時請各地分會長或會計在收到會員的會費時，在年底前寄給總會並會知會員組組長，以確定會員資料的更正。

3．會長執行會務的權限如何？根據章程第四條第二款：會長綜理會務，對外代表本會。第八條第一款：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。第二款：會員大會．．．．議決與會務有關的重大事項。第九條第一款：本會設理事會，由會長、副會長及理事等組成，參與並督促本會會務之執行。可見與會務有關的重大事項須由會員大會通過，行政方面則由理事會執行。 

4．各分會每年 US$100 的 行政 費 不 必 出 具 收據 。區理事和分會副會長必須親自參加年中理事會才可申請US$100的旅費補助，也不 必 出 具收據。 區理事的行政費，除了開車的費用，憑收據實報實銷，每年US$200上限。社區服務的補助US$500 ，也是憑收據實報實銷。此補助可用於分會獎學金，但不可轉作對外機構的捐款。各工作小組、區理事的行政費和分會社區服務的補助費可以用來支付開車的費用（今年IRS的規定非營利慈善機構是一哩US$0.14，），在預算範圍內不必出具收據，不過得詳列每次開車的日期、哩數和出差的目的，並須經過會長或基金組組長之核准。

5．邀請演講局的講員，必須先向基金組組長申請，核准後才可邀請講員及申請講員的旅費補助。實報實銷，但以US$300為上限（不包括講員的食宿和禮物，此部份由分會和地區自行負責）。被邀請的講員不限於演講局名單上之人，唯以本會會員為限。

6. 副會長及區理事提名作業準則第一條規定召

集人（剛卸任之前會長）為唯一之對外發言人及聯絡人。第三條款提名小組成員不必事先知會被提名者或徵得其同意，只需將小組成員認為最合適之人選提出即可。第四條A款則明示：提名小組會議中之所有討論事宜及投票結果，因涉及個人資料，提名小組成員應謹守不得向外公開或討論之原則。請提名小組所有成員務必遵守。

7．理事會成員準則第三條規定：出席會議之咨詢理事總人數（歷任會長）如超過基準數時（目前是24），以先進先出為原則...。所以只要出席

會議之 歷任會長沒有超過24人就都有投票權。而

不是不能超過出席會議總人數之三分之一。

8. 同條規定：小組長總人數不得超過基準數

（24），因此會長成立工作小組時也不得超過基準數。又每個工作小組只能有一個組長，理事會時只有一個投票權。由會長指派或委任之秘書、會計和顧問及各項活動/計劃之負責人 則無投票權

9. 該準則第五條規定：未出席會議之理事會成

員即視同棄權，不得委派代表投票。代表可以列席會議，但不能投票，也不能申請旅費補助。

10. 凡年中理事會中通過有關重大會務之提案，

必須在次年的年會中經會員大會通過始可生效（請參考2008年10月通過之準則及章程第八條）。年會或年中理事會之提案須於三月十五或九月十五前送達秘書處，再轉呈會長和副會長。經其二人檢視後，於三月三十一或九月三十以前送給各理事會成員審讀。各理事會成員請務必在會前先審讀各提案，會議中才較有概念。

11. 會員大會中有關重大會務之表決須出席會

員過半數以上同意才能通過。

章程須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修改，並于翌年生效。

選罷法須出席會員過半數以上同意始得修改，立即生效。

其它各項準則或施行細則，由理事會出席理事過半數以上同意通過即可修改或開始施行。

12. 因稅法關係，月曆不是推銷而是送給捐款者之

禮物。請以後記得月曆是我們的募款道具。

13. 因報稅關係，2006年4月的年前理事會章程組

曾解釋過，章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：會員大會在

每年四月的第三個週末召開。這第三個週末就是

第三個星期四。當時曾提醒以後會長要定日期或

印月曆一定要注意（見聯誼通訊35期第10頁）。十月份的年中理事會應等同處理。
